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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唐律五百条
”

＝ 规范技市 、 法律 丨市系

与治平理念的融贯缭
一

％

张 生

【提 要 】

“

唐律五百条
”
沿袭于 隋律 ， 但以其纯 熟的规范技术 ， 更好地体现 了 中 国 古

代的公正理念
一

“

治平理念
”

。 唐朝的立法者通过类型化的技术 ，
将诸 多 同类项合并在 同

一个法条之 内
；
又通过省略技术 、 援 引技术 、 数理技术 ，

以尽量少的 文字和词 句 ， 明 确表

达 了各种刑 事法律规范 。 本文通过规范技术分析 ， 阐释
“

唐律五 百条
”

首先是一个独立 的

刑 事法律规范体 系 ， 对各种犯罪行为加以惩治 ；
同 时 ，

“

唐律五百条
”
又是整个法律体 系

“

治

平理念
，，

的价值符号 ， 依律惩治严重违反令 、 格、 式的行为 。

“

唐律五百条
”

是立法者刻意设

计的结果 ， 通过纯熟的规范技术 ， 实现了具体规范 、 法律体系和治平理念的 融贯统
一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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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、 “
，采取

“

十二篇
”

、

“

五百条
”

的 旧制 ， 仅增人五
—

、 ￥＆ ：￣十三条新颁格 ， 其余 皆沿袭故 旧 。 唐太宗继位

之后重修唐律 ， 于 贞观十
一

年 （公元 ６３７ 年 ）

汉朝立国之初 ， 浦騎的雜大謹删
了

减 。 酿迫于建构稳定秩序 的需要 ，

＇

汉律逐冑

“

十二篇
”

的体例 ， 但在内
＾
上改动极大 比

增长到 ６〇 篇 ， 律文之外还有科条 、 决事比 、 章

句等 ，

“

凡断罪所当 由用者 ， 合二万六千二百七
十
—

条 。 其 当徒之法 ’名 之人 ’

十二条 ， 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 ， 言数益仍同士伍 。 凡削烦去蠢 ， 变重为轻者 ， 不可胜

繁 ， 览者益难。

，
，？汉朝 以 后至隋朝 的 三 四百年

＾

己 。

”？
《

， ，

贞观律 》 在内容上的大改 ， 却没有改变

间 ，
立法者在制定律典时 ， 鱗将

“

科条简明
”

‘
‘

五百条
”

的样 参见下表 ｈ

作为修律的技术 目标 。 北齐法律确立 了律典十

二篇的体例 ， 此后隋 《开皇律 》 采纳
“

十二篇
”


体例作为统
一

王朝法典的框架 ， 并将律典的条他

工
＊

々＂丄
丨 ，
体 、、 〇 祕她 口 士

＊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 （项 目 编号 ： １ ４ＺＤＣ０ １ ７ ） 的

文数精简到五百条 。 隋 《大业律 》 虽然篇 目有

所改动 ， 可是沿袭 了律文
“

五百条
”

的样态 。

① 书
．

刑法志 》 。

唐朝最初编纂的 《武德律 》 仿效隋 《开皇律 》 ， ② 《旧唐书 ． 刑法志 》 。

８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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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朝至唐朝律典篇 目 、 条文数量简表①此观点已成为学界通说 。 就定罪量刑的分则规范

ｍｍｍ｜而言 ，
又可以将其区分为

“

罪状
”

（规定犯罪构成

ｍ要件） 和
“

法定刑
”

（规定具体的刑事制裁） 。

“

罪

ｍＩ ｓ＾状
”

（含罪名 ） 与
“

法定刑
”

， 构成了一个完整刑

ＳｉＭ６ ２ ０
＾

６ ３ ０？事法律规范 。 用
“

罪状
”

与
“

法定刑
”

去分析唐
＾

＾＾律分则规范 ， 就会发现唐律中许多规定
“

罪状
”

隋 《开皇律 》＾＾和
“

法定刑
”

的条文 ， 只
“

以 （准 ） 某
”

罪论 ，

隋 《大业律 》＾＾或者略书刑罚之等数 ，
不具体规定犯罪构成和五

唐 《武娜 》＾＾刑之种类及量刑之轻重。 要解读个中详义必须参

＃ 《贞观律 》Ｙｚ＾照其他条款的 内容 ， 因此这种简省性技术可以称


为
“

参照省略技术＇
“

参照省略技术
”

不单纯是

《贞观律 》 奠定了唐律的制度基础 ， 此后虽
一

种语法上的表达方式 ， 它更是立法者的精心设

有唐高宗永徽年间 的注疏 ， 唐律转变成律文与 计 ， 关涉到整部唐律的结构 ， 并带有深层次的价

疏议并行的 《唐律疏议 》 ， 可是
“

唐律五百条
” 值表达功能 。 以下对唐律第 ５８ 条一 《唐律 ？ 卫

仍是律典的核心 ， 在显庆年间 、 开元年间等历 禁 ？ 阑人庙社及山 陵兆域门 》 加 以规范分析 ， 具

次修订中保持了条文整体的稳定 。
体阐释

“

参照式省略
”

的规范技术 。

《唐律疏议 》 是 中华法系垂诸久远的鸿篇 巨唐律第 ５８ 条规定 ：

１

诸阑人太庙 门及山 陵

制 ， 上承汉魏南北朝立法经验 ， 下启 宋元 明清 兆域门 者 ， 徒二年 ； 越垣者 ， 徒三年 。 太 社 ，

律典修订 ， 以其
“
一准乎礼

，，

，

“

得古今之平
，
，③各减一等 。 守卫不觉 ， 减二等 ； 主帅又减

一等 。

著称于世 。 良法为善治之前提 。 唐朝贞 观年间 故纵者 ， 各与 同罪 。

”⑧ 在本条之 内 ， 只有 ４ 个

至开元年间 ，
？ 被后世史家称颂的治平盛世 ， 即

① 钟賴篇 目絲嫂總于 《晋 书
＿碰志 》 、

《 隋书
．

是贞观十
一

年修订兀成的
“

唐律五百条
”

， 其科条刑法志 》 、 《 旧唐书 ．臟志 》 、 《新唐书 ？ 刑法志 》 。

简要 ，
理念清晰 ， 并通过刑罚制裁将律 、 令 、 格 、② 据 《晋书 ． 刑 法志 》 所载晋律

“

合二十 篇 ？ 六百二 十条 ，

式等各种法律形式整合为
一

个统一的法律体系 ，

＾
“

合一十篇 ， 六百二十条 ， 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七 ａ
”

；
《 文献

将
“

治平理念
”？ 融贯于整个法律体系之中 。 以通考》 、 《通志 》 均采晋律

“

六百三十条
”

之说 。

往学者多有对 《唐律疏议 》 条文的注释 、 律学③ 《 四库全书总 目 ？ 史部 ． 政书类二 》 ， 中华书局 Ｉ％ ５ 年影印

成就与内容的阐述、 各项具体制度的研究 ，

？ 本？ ７ １ ２ Ｋ 。

川甘 口 ＪｍＬ、 、开間取 口＂ Ｉ 几 ， ＾

④ 公元 ６ ２７ 年至 ７４ １ 年 ， 大约
一百余年的时 间 ， 其间主要 为

文试图通过对唐律的规范技术分析 ， 阐释
“

唐律唐太宗李世民 、 唐高 宗李治和武则天 、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 。

五百条
”

是整个唐朝法律体系的核 』
１１
、

，

“

治ｆ理唐朝的治平盛世后来被安史之乱所打破 ， 由强转衰 。

Ａ” 旦 “电佳 欠” 尝杳坦二的拔 ｜

、

、你估
＇⑤ 《四库全书总 目 》 中所谓

“

得古今之平
”

， 实为
“

治平
”

， 有
＾＾ｍ学者进

一

步解释 ， 就是现代社会的
“

公平
”

、

“

公正
”

醜

是整个唐朝法律体系的核心价值 。义 ， 参见苏亦工著 ：
《唐律

“
一准乎礼

”

辩证 》 ， 《政法论

坛》 ２００６ 年第 ３期 。 本文侧重于 在实体正义 的意义上解读

二 、 ＋唐律的
“

治平理念
”

，
因而将

“

治平
” 在实质正义的层面约

同于现代的
“

公正
”

。

唐律是
一

部
“

诸法合体 ， 以刑 为 主
，，

的律⑥ 据王立民教授的统计 （ 尚未计人硕 、 博士学位论文和部分

曲 ＂ 电丄 曲 ．
ｔｆｃ ．ＨＡｋ ＆Ｒ Ｓ＼“

ＫＩ
隹论文集收录的论文 ）

，
近二十年 （ ２０ １４ 年 以 則 ） 研究唐律

典 ， 《唐／ 、典 陆 刑部郎中贝外郎 》 石 ： 凡侓的著作有 １９ 部 、 论文 ４７ ６ 篇 ， 参见 《 中 国唐律研究三 十

以正刑定罪
”

， 其中大部分条文归属于
“

刑事法律年 》 ， 《法学研究 》 ２ ０１４ 年第 ５ 期 。

规范
，，

。

？ 就律典而言 ， 刑事法律规范又可分为总？＋貼■涵■
、

搬■ ’Ｍ皿靡■臟Ｕ

Ｌ
＞

１ 假帘

则规范和分贝娜范 ， 唐律之 《名例律 》 为统摄全
⑧ 《唐律疏议 ？ 卫禁律 》 ， 中华 书局 １ ９ ８３ 年版 。 为简便起见 ，

篇的总则规范 ， 其余十一篇几乎尽属于分则规范 ，本文下引唐律条文 ， 仅注 明条数 。

９ ０



张 生 ：

“

唐律五百条
”

： 规范技术 、 法律体系与治平理念的融贯统
一

句子 ， 除去句读仅有 ４８ 个汉字 ， 却包含了２４组门 ， 法定刑 ： 减 （ ３ ）
“

徒
一年半

”
二等 ， 即为

具有严密逻辑关系的
“

罪状
”

与
“

法定刑
”

， 即杖一百 ；
（ １ ６ ） 罪状 ： 主帅不觉阑人太社门 ， 法

２４ 个刑事法律规范 。

？ 以下用
“

罪状
”

与
“

法定刑 ： 减 （ ３ ）
“

徒一年半
”

二等 ， 又减
一等 ，

定刑
”

的逻辑框架对这 ２４ 个规范加 以还原分即为杖九十 ；
（ １ ７ ） 罪状 ： 守卫不觉越太社垣 ，

析 。 第一个句子包含 了 四个刑法规范 ：
（ １ ） 罪法定刑 ： 减 （４ ）

“

徒二年半
”
二等 ， 即 为徒

一

状 ： 阑人太庙 门者 ， 法定刑 ： 处 以二年徒刑 ； 年半
；

（ １８ ） 罪状 ： 主帅不觉越太社垣 ， 法定

（２ ） 罪状 ： 阑人山陵兆域门者 ， 法定刑 ： 处以刑 ： 减 （ ４ ）
“

徒二年半
”
二等 ， 又减一等 ， 即

二年徒刑 ；
（ ３ ） 罪状 ： 越太庙垣者 ， 法定刑 ： 为徒一年 。

处以徒刑三年
；

（ ４ ） 罪状 ： 越山 陵兆域垣者 ，第四个句子
“

故纵者 ， 各与 同 罪
，
，

中又包

法定刑 ： 处以徒刑三年 。

② 这四个规范中 的前两含了６ 个 （ 即第 １ ９ 至 ２４ 个 ） 省略形态的刑法规

个规范 的
“

罪状
”

与
“

法定刑
”

是较为详备的 范 ， 其详备形态应是 ：
（ １ ９ ） 、 （ ２０ ） 罪状 ： 故纵

表述 ， 仅省略了主语 （犯罪主体 ） 。 第二个句子 阑人太庙及山 陵兆域 门 ， 法定刑 ： 与 （ １ ） 同
“

太社 ， 各减
一

等
”

， 包括 了两个省略的刑法规 罚 ， 徒二年 ；
（ ２ １ ） 、 （ ２２ ） 罪状 ： 故纵越太庙及

范 （即第 ５ 、 ６ 个规范 ）
， 其

“

罪状
”

和
“

法定 山陵兆域垣 ， 法定刑 ： 与 （２ ） 同 罚 ， 即为徒三

刑
”

采用了参照省略 。

“

各减一等
”

为分别参照 年 ；
（２ ３ ） 罪状 ： 故纵阑人太社门 ， 法定刑 ： 与

“

阑人太庙 （或山 陵兆域 ） 门
”

和
“

越太庙 （或（ ３ ） 同罚 ， 即为徒一年半 ； （ ２４ ） 罪状 ： 故纵越
山陵兆域 ） 垣

”

。 完 整的表述应该是 ：
（ ５ ） 罪 太社垣 ， 法定 刑 ： 与 （ ４ ） 同 罚 ， 即 为徒 二

状 ： 阑人太社 门 者 ， 法定刑 ： 比照徒二年减
一

等 。 又依照 《名例律 》 中有关
“

五刑
”

的规定 ，

本条之 内 以 （ １ ） 、（ ２ ） 两个详备形态 的
可知

＾
二年减

一

等为徒
一

年 （ ６ ） 罪状 ： 越 “

罪状
，
，

与
“

法定刑
，，

为基础 ， 衍生 出 ２２ 个省
太社垣者 ’ 法定刑 ： 比雖三年减

－等 ， 即为
略形态的刑事法律规范 ；

后面 ２ ２ 个省略形态 的
徒Ｈ巾 “

雜
”

与
“

法定刑
”

与前丽个详备形态 的
“

罪状
”

与
“

法定刑
”

都存在着参照关系 。 以上
－等

：

须参
，
前－句

＾
内容

‘广
能确知

“

阑
＾ 唐律第 ５ ８ 条仅是参照式省略的

一

例 ， 唐律中此
一年半

”

和
二 类省略技术运用得极为普遍 。 参照式省 略 ，

－

ｉ
半

夂

备
般将

“

侵害主体
”

、

“

社会危雜
”

作为参照基

ｔ
能够推知本条 内 其余规范法定刑 的详＃

础 ， 以
“

法定刑
，
，

的轻重作 为合并同类项的标
形心

＾ 一人 丁ｇ＃
—

尬 ＋ 丨ｍ准 ， 此种省 略技术的运用不仅可 以简省文字和
第二 丨 句子 寸卫不上 ， 减一等 ； 主 帅Ｘ

条文 还可 建 起
“

罪与罚
，，

数 较
减
一

等
”

中包含了 １２ 个
“

罪状
”

与
“

法定刑
”

^
（即第 ７ 至 １ ８ 个规范 ） 的省略形态 ， 其详备形态

■平体系 ： 重罪重罚 ’？轻罚 ’ 罚＿其罪 。

依次是 ： （ ７） 、 ⑶ 罪状 ： 守卫不觉阑人太庙及三 、 唐律中 的补充条款与援 弓 Ｉ

山 陵兆域门 ， 法定刑 ： 减 （ １ ）
“

徒二年
”

二等 ，

条款以及体系化规范
即为徒

一

年 ；
（ ９ ） 、 （ １０ ） 罪状 ： 主帅不觉 阑入

太庙及 山陵兆域门 ， 法定刑 ： 减 （ １ ）
“

徒二年
”

（

一

）
补充条款

二等 ， 又减一等 ， 即为杖一百 ； （ １ １ ） 、 （ １ ２ ） 罪唐律的制定者 ， 在尽量做到
“

断罪皆有正

状 ： 守卫不觉越太庙及 山 陵兆域垣 ， 法定刑 ：



减 （ ２ ）
“

徒三年
”

二等 ， 即为徒二年 ；
（ １ ３ ） 、① 以下用 ⑴ 至 （ ２４ ） 来标记不 同的刑法规范 。

（ １ ４ ） 罪状 ： 主帅不觉越太庙及 山陵兆域垣 ， 法② 按照疏议的解释 ， 太庙与 山 陵兆域为不同 的场所 ， 太庙为

中ｆｆｉ ｌ 减 ｍ
“

沣 ＝在 ”
一

箠 ▽柿一ｉＰＤ皇帝的祖庙 ， 山陵兆域为皇帝先祖陵寝 ， 只是因为危害程
ｍ度相同 ， 刑罚 制裁相 同 ， 才并 列加 以规定 ， 但是属于不 同

为徒
一

年半 ；
（ １ ５ ） 罪状 ： 守卫不觉 阑人太社犯罪 （罪名不 同 ， 刑罚相 同 ） 。

９ 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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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
”

的 同 时 ， 也预见到
“

人类 的理性是有限罪 ， 庶补遗阙
”

。

“

不应得为
”

条的量刑幅度从

的
’’

， 唐律不是包罗无遗的金科玉律 ， 因而在明笞 四十到杖八十 ， 跨越 了五个刑 罚等级 ， 无疑

确 的条文之外 ，
还设计了两种

“

补充条款
”

： 类严重不符近代 以来的罪刑法定 。 可是如果 回到

比条款 、 弹性条款 。唐朝 ， 在一个只有几个人的县衙 门 ， 如果县官

《唐律 ？ 名例 》 之
“

断罪无正条
”

， 是典型没有任何强制力 、 没有任何 自 由 裁量权 ，

一

个
“

类比条款
”

。 唐律第 ５０ 条 ：

“

诸断罪而无正条 ， 县将难以维持基本秩序 ； 并且 ， 该条将处罚 明

其应 出 罪者 ， 则举重 以 明轻 ； 其应入罪者 ， 则确区分为两个级别 ， 危害轻微 的处 以笞 四 十 ，

举轻以 明重
”

。事理重者 ， 不过杖八十 。 笞 、 杖刑属于五刑较
“

［疏］ 议曰 ： 举重 以明轻 ：
（贼盗律 ） 夜无轻的两个等级 ， 属 于 教化惩戒之罚 ， 与 近代

故人人家 ， 主人登时杀者 ， 勿论 。 （假有折伤 ，

“

行政处罚
”

、

“

轻罪罚
”

相近似 ， 因而唐代的立

何论 ） 举轻以 明重 ： （贼盗律 ） 谋杀期亲 尊长 ， 法者授予基层官员 的处罚权是适当 的 ， 其对百

皆斩 。 （无 已杀 、 已伤之文 ， 始谋即为完备 ） 如姓的权威性副作用是通过程序可控的 。

杀死 、 杀伤期亲尊长何论？

”

 （
二

）
援引条款

该条是原则性的规定 ， 在犯罪行为没有相所谓援 引条款 ， 就是指某一律文只明确规

应的律文加 以规定时 ， 可 以类 比
“

正条
”

（并非卑了
“

罪状
”

与
“

法定刑
”

中一项 ， 未明确 的
“

相关条款
”

） 轻重相举以断罪 。 其疏议所举事

’

内容需要援引其他法律渊源或其他条文 ， 本条

例更进
一

步说明
“

轻重相举
”

并非
一

般的类 比与援引条文结合起来才可以发挥正常 的定罪量

定罪 ，
而是犯罪行为 当然涵摄于

“

正条
”

的逻刑功能 。 唐律 中 的援引 条款主要有两种类型 ：

辑范 围之内 。

“

轻重相举
”

作为一个原则性规律外援引和律 内援引 。

定 ， 省略了具体的
“

罪状
”

与
“

法定刑
”

， 它可《唐律 ？ 杂律 》 之
“

违令条
”

属于律外援引

以使
“

正条
”

发挥逻辑的涵摄功能 ，
现有的条条款 。 唐律第 ４５０ 条规定 ：

“

诸违令者 ， 笞五

文发挥更多的规范功能 。十 ； 别式 ， 减一等 。

”

《唐律 ？ 杂律 》 之
“

不应得为条
”

， 是最为
“

［疏 ］ 议曰 ： 令有禁制 ， 谓仪制令
‘

行路 ，

典型的
“

弹性条款
”

。 唐律第 ４ ５０ 条规定 ：

“

诸减避贵 ， 去避来
’

之类 。 礼部式 ，

‘

五品 以 上服

不应得为而 为 之者 ， 笞 四 十 ； 事 理重者 ， 杖紫
，
六 品 以 下服朱

’

之类 ， 笞 四 十 ， 物 品仍

八十 。

”

没官 。

”

“

［疏 ］ 议曰 ： 杂犯轻罪 ， 触类弘多 ， 金科
“

违令条
”

规定了
“

法定刑
”

， 却没有规定

玉律 ， 包罗难尽 。 其有在律在令无有正条 ， 若
“

罪状
”

， 该条据以定罪量刑的
“

罪状
”

， 需要援

不轻重相 明 ， 无文可 以 比附 。 临时处断 ， 量情引唐令 、 式等其他法律渊源 。 唐之令 、 式数量

为罪 ， 庶补遗阙 ， 故立此条 。 情轻者 ， 笞 四 十 ； 庞大 ， 规定了多种应然性行为 ， 对违反规定者

事理重者 ， 杖八十 。

”

有矫正性规定 ， 却多没有严厉惩治 ， 严厉惩治

该条的
“

罪状
”

为
“

不应得为而为之
”

， 何仅在律典中加以规定 。 因此 ，

“

违令条
”

实际是

为
“

不应得为
”

？ 律条及疏议中都没有更为具体衔接令 、 式与律的条文 ， 使令 、 式之处罚 统一

的说明 。

“

不应得为
”

是
一

种概括性规定 ， 在适于律典 ， 也使得国家整个法律体系 的强制 制裁

用该规范时 ， 它具有很大的解释弹性 ， 可 以根符合统
一

的公正标准 。

据具体社会情景 、 具体的行为主客观要件来把律 内援引在唐律内更为多见 ， 此类条款 中

握 。 此种
“

弹性条款
”

， 如 同近代 以来 《德国 民的法定刑部分仅指明
“

以 （准 ） 某罪论
”

， 此外

法典 》 、 《瑞士民法典 》 中 的
“

善 良风俗
”

、

“

诚没有具体规定 。 定罪 量刑 时 ， 须按 照
“

以
”

、

实信用
”

、

“

权利不得滥用
”

等条款一样 ， 抽象
“

准
”

等指示语之后的罪名 ， 转借该罪名之下的

掉 （有意省略 ） 具体的构成要件 ， 仅规定行为法定刑 。 兹举唐律第 ２８４ 条为例加 以说明 。 唐

性质之标准 ， 便于裁判者
“

临时处断 ， 量情为律第 ２８４ 条规定 ：

“

诸故烧人舍屋及积聚之物而
９２



张 生 ：

“

唐律五百条
”

： 规范技术 、 法律体系与治平理念的融贯统一

盗者 ， 计所烧减价 ， 并赃以强盗论 。

”

本文之内法者无不强调法律必须文字平 白易 晓 ， 能为普

关于罪状叙述得较为详细 ， 而法定刑却是虚语 ， 通百姓所熟知 。 唐律何 以 在条文 中大量运用

仅指明
“

并赃以强盗论
”

， 未具体叙明可直接适
“

参照省 略技术
”

、 不 明确 的
“

补充条款
”

和

用的刑罚 。 依本条科罚时 ， 还须转借关于强盗
“

援引条款
”

， 冒 着语焉不详的风险？ 其实 ，
唐

罪 （第 ２ ８１ ） 的规定 。 于是强盗罪 的法定刑被隐律中的
“

参照省略技术
”

、

“

补充条款
， ，

和
“

援

含地适用于第 ２８ ４ 条了 。引条款
，
，

， 并不影响对律文的理解与适用 ， 其奥

按照
二
以 ……论

”

、

“

准 ……论
”

、

“

依…… 妙就在于唐律结构上的精巧设计 。 唐律在总则

法
”

等指示语的不 同 ， 又可 以把唐律中 的律 内 规范中设置了 三个逻辑前提 ， 这三个逻辑前提

为解读和 还原省略条文所必不可少。 这三个逻

１ ．
“

以
……论

”
： 唐律第 ２ ３６ 条 中有

“

以乏辑前提分别是 ：

军兴论
”

， ２ ８９ 条 中有
“

以斗杀伤论
”

’２０８ 条中其一 ， 叙明五刑之差等 ， 以及五刑加减运
有

“

以受所监 临财物论
”

，
２ １ ２ 条中 有

“

以 盗
麵原则 。 《名例律 》 以五刑开篇 ， 笞刑五等 ，

论
”

， ２ ８６ 条中有
“

以强盗
？ ：

，

，
“ ９

，
中有

“

以
杖刑五等 ， 徒刑五等 ， 三流二死依次 由轻人重 。

ｔｂＡＡＩＰ ｌ －ｔ ，
ｉ ７２

在 《名例律 》 篇末 ， 对于五刑之加 、 减 又有 明

、

Ａ”

２

女

“

准＂

Ｉ

？论
”

：

ｆ

律中 最

＾
见的 准盗

文 ：

“

诸称
‘

加
，

者 ， 就重次 ；
称

‘

减
，

者 ， 就
论

， ，

， 在 Ｉ ９２ 条 、
２〇 ３ 条 、 ２１ ７ 条 、

４〇９ 条 、
４ １ Ｓ奴咖 紙

一

而
一

、斑円 本 命 ” 古 从
义》“分

４ １ ９４２０４２ １４２ ５４ ３ ５歡 。 惟一死二流Ｒ为一次 。 有此刖提 ， 减

４３ ７ 条 、
船 条等三十多个条文中都使用这种句

式 。 此外还有
“

准枉法论
”

、

“

准受监临财物论
，，

形式 ， 都可轻易推算丨具体刑罚等汲 。

等等其二 ， 设置了 明 细的等级身份制度 。 唐律

３ ．


“

从法
”

： 唐律 ２ ６ ３ 条中有
“

从过失
分贝 ！１规范以凡人或 吊 人 （庶 民之成年男子 ）

， 为

杀人法
”

，
２ ５７ 条中有

“

从細法
”

， ２７ ０ 条中有
驗的￥罪主体 。 ＃官爵者Ｈ 残疾 、 ￥

“

从常盗之法
”

，
３２７ 条中有

“

从凡斗法
，，

等等 。

女 、 奴婢 、 贱 民等特殊犯罪主体 ， 除
“

本文别

４ ．
‘ ‘

依
……

法
，，

： ２５ ３ 条中有
“

依故杀法
”

，

有制外 ， 皆须参照 《 名例律 》 中 的身份制度拟

２７３ 条中有
“

依凡盗法
”

， ２８ ９ 条 中有
“

依窃盗 断 ； 宗法之亲等亦是重要的裁断准据 ，
不同 于

法
，，

等等 。凡人相犯 。

”

综此种种 ， 《名例律 》 中虽无独立

５ ．
‘ ‘

同 法
，，

： １ ９ ９ 条 中 有
‘ ‘

同 私驮 载的身份制度 ， 却散见各条 ， 至为详备 。

法
”

， ２７ ５ 条中有
‘
‘

同私有法
”

，
２９４ 条中有

“

同其三 ， 《名例律 》 对
“

以
……论

”

、

“

准… …

斗殴杀法
”

，
３１８ 条中有

“

同凡斗法
”

等等 。论
”

等援引指示语有特别诠释 ，

① 为解读
“

以枉

另外需要指 出 的是 ， 唐律 中常常把参照省法论
”

、

“

以盗论
”

、

“

以 故杀伤论
”

、

“

准盗论
”

、

略技术与律 内援引条款复合使用 ， 诸如 ：

“

减盗
“

准枉法论
”

、

“

准受监临财物论
”

等等 ， 罪状省

二等
”

（２ １ ０ 条 ）
；

“

加斗伤二等
”

（ ３ １ １ 条 ）
；

“

准略和法定刑省略提供了依据 。 《名例律 》 有云 ：

盗论减一等
”

（ ３７ ５ 条 ）
；

“

减故失三等
”

（ ４ ７８ 、



４８６ 条 ）
；

“

戏杀伤减斗杀伤
一

等
”

（ ３３８ 条 ）
， 等① 本文 只就唐律 中的

“

以
”

、

“

准
”

两字做了分析 ， 到 了宋代 ，

ｍ卟轴 客ｆ 由 ｗ右 “他 物
？

笙”▽ 右傅霖在 《刑统賦解 》 中 对 《宋 刑统 》 （律文 与唐律基本相
此种条文 中

，
有 加 枝 数等 ’ 又有同 ）

‘ ‘

以 、 准 ＇ 各 、 皆 、 及 、 其 、 即 、 若
”

八个字都有详
“

以 （准 ）
论

”

，
只不过是叠加使用 ， 仍不解。 清代律学家为 了 强调上述八个字 ， 而将其称作

“

律

出参照式省略和律内援引条款的范围 。母
”

， 王 明德在 《读律佩嫌 》 中说 ：

“

必于八字义 ， 先为会

通融贯 ， 而后可与 言读法 。

”

参见王明德 ： 《读律佩觸 》 ， 法
（二） 居详 糸亿规

？

＆直律出版社 ２ ００ １ 年版 ， 第 ２ 页 。 由此可见援引指示词在整个

中 国 自 春秋末年公布成文法 以来 ， 古代立律典 中的重要作用 。

９ 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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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称
‘

以枉法论
’

、 及
‘

准盗论
’

之类 ， 皆 与真的详备规范又为省略刑罚 提供了结构上的小前

犯同
”

；
涉及到官吏除名 、 免官 、 赔赃等附加刑提 。 据此小前提 ， 唐律分则规范的法定刑得 以

的 ，

“

其除 、 免 、 赔赃悉依正犯 。

”

由此可知 ， 省略 ， 同时又达到 了 律文 简 约 、 律意 明 确 的

凡
“

以某罪论者
”

， 在科刑时 ， 完全可 以援引效果 。

“

某罪
”

之下的 法定刑 ； 主刑 、 附加刑 皆是如．

此。 《名例律 》 又云 ：

“

称
４

以枉法论
，

、

‘

准盗四 、 唐律五百条 的价值息乂

论
’

之类 ， 罪止流三千里 ， 但准 同罪 。

”

言 明唐律之条文数——五百 ， 是立法者所设计

了 ，

“

准某罪论
”

者援引
“

真犯某罪
”

的法定刑
的

“

律典价值符号
”

， 并非是立法者在编纂法典

时 ， 是有保留的 。 只 有在最高法定刑为 流三千 时 ， 写到最后
一

个条文恰好是五百条 。 在 以上

里以下时 ， 方可完全援引
“

真犯某罪
”

的主刑 ；

“

参照省略技术
，
，

部分 ， 我们分析了唐律是
一

个
“

并不在除 、 免 、 赔赃 、 监加罪
”

之例 ， 附加刑紧密联系 的整体 ， 唐律是整个唐朝法律体系的

不可援引 。 后世律学家对
“

以
”

、

“

准
”

等法定核心 ， 其分则条文之间 、 分则条文与 总则条文

刑指示词进行了更为深人 系统的研究 ， 清人王之间 、 律条与令 、 式之间都是紧密联系 的
一

个

明德在 《读律佩觸 》 中 云 ：

“

以者 ， 非真犯也 ， 整体 。 唐朝的法律体系条文众多 ， 形式多样 ，

非真犯而情与真犯 同 ，

一如真犯之罪罪之 ， 故那么这个体系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什么 ？ 唐律的

曰 ：

‘

以
’

。

”

又云 ：

“

准者 ， 与真犯有间 ， 用此条文数量
一五百 ， 就是立 法者用 以揭示唐律

准彼也 。 所犯情与事不 同 而迹实相涉 ， 算为前的核心价值 ， 也是用 以揭示唐朝法律体系 的核

项 所 犯 ， 为 合 其 罪 而不 概 如 其 实 ， 故 曰
： 心价值

——

“

治平
”

的 。

‘

准
’ ”

。 清代另 一位律学家吴坛认为 ：

“

以
”

、五是会意字 。 从二 ， 从父 。

“

二
”

代表天
“

准
”

等词在法典中有收属连贯之效 ，

“

乃五刑地 ，

“

父
”

表示互相交错 。 《周易 ． 系辞上 》 中

之权衡也
”

。 可见 ，

“

以
”

、

“

准
”

等词不只是
一

有言 ：

“

天数五 ， 地数五
”

。 东汉许慎在 《说文

种局部性技术 ， 而是关涉到整部法典的结构上解字 》 中对五的解释是 ： 本义交午 ， 纵横交错 。

的统属 。中 国古人将世界的本体解释为由 五种元素
——

唐律的分则规范在条款设置上呈现出
“

详金、 木 、 水 、 火 、 土 组 成 的 ， 将空 间 用 五方

略结合
”

的特征 ， 内容详备的条款为法定刑省——东 、 西 、 南 、 北 、 中来标识 ， 音乐分为宫 、

略的条款提供了参照和援 引 的前提 。 再以 前文商 、 角 、 徵 、 羽五音 ， 在
“

家 国天下
”

秩序中

分析过的唐律第 ５８ 条 （ 《唐律 ？ 卫禁 ？ 阑人庙居于至高无上地位的皇帝号称作
“

九五至尊
”

。

社及山陵兆域门 》 ） 为例 ， 在
一

条之 内 有 ２４ 个在阴 阳学说中 ， 奇数为 阳 ， 偶数为阴 ； 德礼为

规范 ， 其中只有前两个规范的法定刑是详备的 ，阳 ， 刑罚为 阴 。

一

、 三 、 五 、 七 、 九这些奇数

其余 ２２ 个规范罪状和法定刑的省略就是建立在代表阳 ， 而五这个数字在 阳数序列 里居其 中 ，

前两个详备规范 的基础上 。 又如 ， 唐律 中关于处在不偏不倚 的位置 ， 符合儒家
“

不偏不倚
”

“

坐赃致罪
”

的正条只有第 ３ ８９ 条
一条

；
而援引的中庸治平思想 ， 也就是我们现代所谓的

“

公

此条以
“

坐赃论
”

的款项达近 四 十个 。

？ 实 际平
”

之意 。 百 ， 为偶数 ， 在阴 阳学术中 属于阴 。

上 ， 详备的 条款虽少 ， 却起到 了 由繁生简 ， 由五百是阴数 ， 符合刑法之阴 的属性 。 五百之数 ，

简驭繁的作用 。


唐律总贝 丨

Ｊ规范 中所规定的五刑 力口减 、 身份① 唐律 １ ３６ 、 １ ９ ７ 、 ２０ ５ 、 ２０９ 、 ２ １３ 、
２ １ ４ 、 ２ １５ 、 ２ １ ６ 、 ２１ ８ 、

等级 、 援弓 丨指示词的运 用规则 ， 都为唐律分则 ＝：＝^
规范省略设定 了结构上的大前提 ； 分则规范 中４ ４８ 等条中皆有转借第 ３８ ９ 条法定刑的情况。

９４



张 生 ：

“

唐律五百条
”

： 规范技术 、 法律体系与治平理念的融贯统
一

是以 阳主阴之数 ，
虽为 阴数但以 阳为 主 。 刑法刑罚并非 目 的 ， 刑罚及其规范设置都以实现公平

之制定
“
一

准乎礼
”

， 刑 法之实施要
“

明德慎正义为旨归 。

“

唐律五百条
”

， 不仅规范技术精良 ，

罚
”

， 如唐律开篇所谓
“

德礼为政教之本 ， 刑罚其立意更为深刻高远 ， 可谓形神俱妙 。

为政教之用 ， 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。

”？从唐

律的
“

参照省略
”

、

“

补充条款
”

、

“

援引条款
”

本文作者 ： 中 国社会科学 院法学所研究 员 、

等规范技术运用来看 ， 唐朝 的立法者实际上具博士生导师

有了选择设计律典条文数量的能力 ， 例如前文责任编辑 ： 赵俊

所分析的第 ５８ 条 ，

一个条文仅用 ４８ 个字 ， 就表

达了２４个刑事法律规范 。 立法者期望把唐律制

定成多少条 ， 就可 以制定成多少条 。 基于如此 ① 《唐律疏议 ．

名例疏议 》 。

纯熟的立法技术 ， 唐朝立法者虽对隋律修订了？ 据 《旧唐书
．

刑法志 》 所载 ：

“

玄龄等遂与法司定律五百

＿ｈ百＆ ， 但始终保持律典为五百条 ，

＠五百条是条
”

。 我们现在看 的唐律为 ５ 〇２条 ， 有学：者
■

解释为宋朝传

律典的核心价值 ，
也是整个唐朝律令体系的核

心价值一公正 ， 即实现仁德之善治 。

“

唐律五狀群 ：
’ 南京 师范大学＿土＿ ＃

＿版 ， 第 １ 页
，
注释 ２ 。

百条
”

为
“

治平理念
”

的数字符号 ， 若以现代语

言加以表达 ， 就是以公平正义为法律的核心价值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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